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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家暴受害人应增强举证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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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家庭暴力法》 今日正式实施

□本报记者 李一然

昨天， 在 《反家庭暴力法》 今年3月1日起正式实施前一天以及三八国际妇女
节即将来临之际， 北京西城法院公布了该院所审理的涉家暴案件的主要情况、 典
型案例、 介绍了 《反家庭暴力法》 的立法亮点， 并向潜在的家暴受害者提出了多
项维权建议。

对家庭暴力零容忍
典型案例

在一起离婚诉讼中， 虽然被
告陈先生不承认自己有家庭暴力
行为， 并百般抵赖。 法院经审理
认为， 对于原告古女士提供的多
张受伤照片、 医院的急诊病例首
页、 诊断证明书、 原告的报警记
录、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椿树
派出所的询问笔录等一系列材料
及证人康女生的陈述， 被告均不
能作出合理的解释， 故本院认定
被告存有家庭暴力的行为。

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多次
使用家庭暴力， 造成原告身体受
伤亦属于严重过错， 故对原告要
求被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
讼请求， 法院予以支持。 法院支
持了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两万
元 、 孩子归原告抚养等诉讼请
求， 并在财产分配中对原告进行
了照顾。

法官点评
对于存在家暴的一方认定为

严重过错， 依法支持受害者提出
的损害赔偿要求 ， 并在财产分
配、 子女抚养权归属、 探视权行
使方式等方面予以充分考虑。

在子女抚养权归属确定上 ，
对未成年子女实施家庭暴力或让
其目睹家庭暴力将对其身心造成
极大的伤害， 故家庭暴力加害方
即使经济条件和收入水平明显高
于受害方 ， 也不宜直接抚养子
女。 抚养权的归属应以有利于子
女身心健康为原则， 抚养能力和
条件仅是参考因素而非决定因
素。 此外考虑到加害方的家暴行
为， 为防止其假借探望子女进行
施暴， 必要时指定加害方探望权
在白天和公共地点行使。

法院协助受害方取证
典型案例

在一起离婚诉讼审理过程
中， 宋女士提供2013年11月11日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医院的诊断证

明书， 证明当时存在头皮血肿、
脑外伤神经反应、 全身多处软组
织挫伤等情况。 为证明张先生对
宋女士实施家庭暴力， 宋女士还
提供张先生给她发送的短信息记
录， 证明张先生对宋女士进行威
胁 。 法院综合考虑相关证据认
定， 张先生对宋女士存在家庭暴
力。

法官点评
家暴行为一般发生在家庭成

员之间， 具有一定的隐蔽性， 受
害人举证能力有限， 且往往随时
随地发生， 其证据本身具有不易
固定的特点， 因此， 认定家暴行
为存在一定难度。 离婚案件审判
实践中， 受害人如果只提交病历
或照片证明存在家暴行为往往因
证据不足不被采信， 法院积极协
助调取出警记录等直接证据作为
认定依据之一。 必要时， 法院还
将依职权向人民调解组织 、 妇
联、 当事人住所地居委会、 村委
会、 邻居调查取证。 另一方面，
一概要求出警记录等直接证据，
这对受害人来说举证责任过重。
法院适当拓宽证据形式， 家庭暴
力加害人的书面保证、 悔过书、
具有认知能力的未成年子女的证
言、 有旁证支持的视听资料、 网
络聊天、 微博等电子信息也被采
纳作为认定家庭暴力的证据。

家暴与互殴有区分
典型案例

在一起离婚诉讼中， 被告洪
女士称丈夫王先生对其实施家庭
暴力。 经洪女士申请， 本院调取
了天桥派出所处理原、 被告2012
年3月8日发生纠纷后的案卷卷
宗。 卷宗显示， “2012年3月8日
双方因夫妻问题发生纠纷， 双方
均有身体损伤， 但经北京市西城
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法医学人体
损伤鉴定， 身体损伤程度不构成
轻微伤。 经调解， 双方各自自行
看病， 不需要公安机关处理， 不
追究对方法律责任 ， 一次性调
解， 不再发生纠纷。” 依照派出

所的谈话笔录及双方的身体损伤
鉴定结果， 洪女士主张王先生存
在家庭暴力的观点， 法院不予采
信。

法官点评
家庭暴力与家庭成员间的日

常纠纷存在相似性， 不少时候双
方都存在过错， 难以准确区分责
任。 如一些涉家暴离婚纠纷案件
中， 双方当事人都提交了报警记
录， 甚至一些报警记录显示双方
具有互殴情节， 这给法院认定是
否存在家庭暴力带来了很大困
难。 对于家庭暴力和双方互殴，
法院通常会进行区分处理： 如果
有证据显示明显是一方对另一方
长期性 、 经常性的实施暴力行
为， 另一方虽有还手行为， 但也
是为了自卫和抵抗， 那么会认定
为一方对另一方实施了家暴； 但
是如果是当事人双方都有经常性
的动手习惯， 则不认定为实施了
家暴行为。

《反家庭暴力法》
有五大亮点

针对3月 1日起正式施行的
《反家庭暴力法》， 西城法院民六
庭副庭长张爽结合该院审理涉家
暴案件的实践情况， 向大家介绍
了这部法律在抵制家暴、 保护家
庭成员权益方面的几大亮点。

增设人身安全保护令
人身安全保护令更加注重事

前防止， 减少不必要的伤害， 对
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具有重要
意义。 当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
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 可
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
令。 人身安全保护令由人民法院
以裁定形式作出， 并由人民法院
执行 ， 公安机关以及居民委员
会 、 村民委员会等应当协助执
行。 人身安全保护令具体包括 ：
禁止被申请人实施家庭暴力； 禁
止被申请人骚扰、 跟踪、 接触申
请人及其相关近亲属； 责令被申
请人迁出申请人住所； 保护申请

人人身安全的其他措施。

监护人施暴将被撤销监护权
《反家庭暴力法》 在现有法

律关于撤销监护人资格的原则性
规定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细化规
定。 监护人实施家庭暴力严重侵
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 人民法
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单位的
申请， 撤销其监护人资格， 另行
指定监护人。 依法负有赡养、 扶
养、 抚养义务但被撤销监护资格
的监护人， 应当继续负担相应的
赡养、 扶养、 抚养费用。

精神暴力也算家暴行为
《反家庭暴力法》 中所称家

庭暴力， 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
打、 捆绑、 残害、 限制人身自由
以及经常性谩骂、 恐吓等方式实
施的身体、 精神等侵害行为。 也
就是说， 家庭暴力不再仅仅包含
传统的身体暴力行为， 还包括经
常性谩骂、 恐吓等精神暴力侵害
行为， 并明确精神暴力行为也属
于家庭暴力法的调整范围。

告诫书可作法院审理依据
实施家庭暴力的加害人， 公

安机关处理以后， 如果不构成治
安管理处罚， 那么公安机关就对
他进行批评教育， 同时可以给他
出具告诫书。 告诫书要记录加害
人的身份问题、 实施家庭暴力的
事实陈述以及不得再实施家庭暴
力的警告， 并且告诫书可以成为
人民法院审理涉家庭暴力案件的
证据。

助力解决家暴举证难
《反家庭暴力法》 规定人民

法院审理涉及家庭暴力的民事案

件， 应当合理分配举证责任。 受
害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
证据， 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家庭成员之间出于维护家庭声誉
和家庭完整的顾虑， 有时疏于保
护证据材料。 反家暴法规定了法
院应发挥司法能动性， 依职权调
取 、 收集 、 保全相关证据 。 同
时， 反家暴法规定了医疗机构应
当做好家庭暴力受害人的诊疗记
录。 医疗记录可以作为暴力发生
及其严重程度的证据， 是今后受
害人依法维护自己权益的依据。

受害人应增强举证意识

法官建议家庭暴力受害人增
强收集证据的意识。 当发生家庭
暴力时， 如双方协商解决的， 可
要求施暴者写书面悔过与保证或
进行录音录像。 如当事人之间不
能协商解决的， 可以向居委会、
妇联等相关单位求助。 这些参与
调解、 帮助者的证言以及相关机
构出具的证明将是认定家庭暴力
事实的有效证据之一。 如果家庭
暴力的情节比较严重、 情势比较
紧迫时， 受害者应当马上报警，
110出警公安人员的报警记录与
询问笔录以及其他材料都是认定
家庭暴力的重要证据之一。

必要时 ,受害者可以向人民
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 人民法院
审理后符合条件的将作出人身保
护裁定对受暴人进行保护。 对于
曾经实施过家庭暴力的或者有暴
力倾向者， 建议主动远离暴力，
积极改变恶习。 实施家庭暴力并
不能解决婚姻与生活中存在的问
题， 反而将加重家庭危机， 甚至
使得家庭破裂， 自身也将面临治
安处罚、 刑罚等法律后果。

工厂春节招工承诺三倍工资 工人放弃返乡工资却遭拖欠
案例

1月20日， 河南籍小伙李某
经人介绍在崔村镇某厂找到一份
保安的差事。 当时， 雇佣双方约
定： 由于春节期间离京返乡的人
多、 劳动力少等原因， 厂方雇佣
的期限只有一个月， 工作内容是
保安， 所以春节期间保安人员不
休假， 而七天的工资不仅由厂方

按每日三倍给付， 厂家还报销保
安人员节后回家的火车票。 面对
这样丰厚的短工待遇， 李某毅然
放弃了春节返乡的计划， 受雇干
了一个月的短工。

可出乎意料的是， 2月20日，
厂方在与李某结算工资时， 绝口
不提三倍工资及回乡车票钱。 李
某为讨薪不得不向崔村司法所求
助。

说法
司法所工作人员了解案情

后， 建议双方通过调解的方式化
解矛盾 。 司法所工作人员根据
《劳动法》 第二十九、 三十条的
规定， 指出：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
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 全面
履行各自的义务， 向劳动者及时
足额支付劳动报酬。

同时， 司法所工作人员对厂
方负责人指出： 用人单位出现拖
欠或者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问
题后， 劳动者可以依法向当地人
民法院申请支付令， 应支付加班
费的标准一是不低于延长时间的
工资的百分之一百五十， 二是不
低于休息日工资的百分之二百，
三是不低于法定休假日工资的百
分之三百。

而本案中， 双方约定了春节
七天假期的工资按每日三倍给
付， 且厂方为李某报销节后回家
的 火 车 票 ， 厂 方 应 当 信 守 承
诺。

经过耐心细致的说服， 厂方
负责人同意按约定履行给付和报
销义务。 李某感激地表示： “拿
到这些钱， 终于可以回家了。”

通讯员 王潮 李颢之


